
关于开展 2023 年“四平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先进事迹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在全国第七个科技工作者日即将

到来之际，在全市掀起“挖掘先进、学习先进、争当先进”高潮，四平市科协拟组织开展

2023 年“四平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先进事迹学习宣传活动。深入挖掘征集一线科技工作者先

进事迹，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，激发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、自豪感、责任感，团结凝聚广大

科技工作者以强大的创新自信奋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征程。我校将组织推荐，具体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遴选标准

1.政治过硬。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思想政治坚定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；作风廉洁，遵纪守法；恪守科学道德、树立良好学风；淡泊名利、艰苦奋斗、无

私奉献。

2.业绩突出。注重推荐长期奋战在科研一线，在前沿领域和基础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

科技工作者；坚持面向国家、省市重大需求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瓶颈

制约或国家安全重大挑战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；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，推动科技成果

转化应用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；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为保护

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重要贡献 的优秀科技工作者；坚持推动科学普及事业发

展，为建设高质量科普服务体系和基层科普组织动员体系、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作出重要贡献

的科技工作者；坚持社会服务，为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。

3.事迹感人。适合公开宣传，有突出的先进性、代表性和影响力（不包括现役军人、公

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现任副处级以上行政职务者）。

4.面向基层。各单位推荐人选要突出基层一线，特别是聚焦青年科技工作者典型。

二、组织推荐

我校科协可推荐本学科本领域 2023 年“四平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先进事迹不超过 3 篇；

要按照具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故事性的原则，兼顾不同类别、不同年龄的科技工作者。

申报人员须提交如下材料：

1.《2023 年“四平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先进事迹推荐表》纸质版 3 份，按照表内要求加

盖单位公章，同时提交电子版（doc 格式）

2.《2023 年“四平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先进事迹汇总表》纸质版 1 份，须加盖推荐单位

公章，同时提交电子版（doc 格式）

3.推荐人选小 2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（电子版除插入推荐表中，还须单独报送电子版），

生活或工作照片 3—5 张，不小于 2MB，用姓名+序号作为照片名，须报送电子版（jpg 格式）

电子版材料以压缩包形式发送邮箱并用推荐单位+姓名命名，纸质材料于 5月 10 日前，

一并报送至科研处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：8311808@qq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科研处

2023 年 4 月 25 日


